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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配对您的耳机与话机

在使用耳機前，請將您的耳機與話機配對。

步骤A － 将耳机置於配对模式

將電源開關滑動至麥克風一側打開耳機電源，開始配對。稍候，指示燈將變為藍色恆
亮，表示耳機處於配對模式。

指示燈（藍色恆
亮表示處於配對
模式）

如果耳機沒有進入配對模式，請參閱《疑难排解》。

電源開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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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配对您的耳机与话机  续

步骤B － 设定话机，使其开始寻找耳机

對於大多數摩托羅拉話機：

1  在您的摩托羅拉話機上，選擇     （功能表）> 设定 > 连接 > 蓝牙链结 >

   免持 > 搜寻装置。

   話機將列出找到的所有藍牙裝置。

2  選擇 Motorola H270。

3  選擇“确定”或“是”，與話機配對。

4  輸入密碼：0000。

5  選擇“确定”。

當耳機與話機成功配對後，指示燈從恆亮變為藍色和紫色閃爍。

注意：以上步驟僅適用於大多數摩托羅拉話機。有關其他話機，請參閱您的話機用戶手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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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 测试和使用

現在，話機和耳機已完成配對，耳機可以用來撥出和接聽電話了。

要確認耳機能否正常使用，請撥出一個電話：

1  先佩戴耳機。

2  在話機上撥出要呼叫的話機號碼並按传送鍵。

如果話機和耳機已經配對成功，您會從耳機中聽到響鈴聲。

成功配對話機和耳機之後，每次使用耳機前，便無需重複上述步驟。為便於日常使
用，請確保您的耳機以及話機的藍牙功能保持開啓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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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定提示

注意：如有必要，您的耳機可以恢復為出廠設定。此操作將清除存儲於您耳機中的所有配對記錄。
因此，需要重新將話機與耳機配對（參見步驟3）。

注意：為了將您的耳機恢復為出廠設定，請同時按住音量按鍵和通話按鍵，並將電源開關滑動至
“ON”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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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机和关机

要打开耳机，將開關滑動至麥克風一側。指示燈先呈藍色閃爍三次後，再呈藍色和紫
色閃爍（如果耳機已與裝置連接）或呈藍色恆亮狀態（如果耳機已做好配對準備）。

要关闭耳机，將開關滑動至充電埠一側。指示燈閃爍三次後耳機關閉。

電源開關指示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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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戴耳机

佩戴耳機時，如圖所示，請彎曲耳掛，使其環繞耳朵。

務必將耳塞墊放入耳內，以確保最佳音頻效果和舒適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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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耳佩戴

您可以将H270耳機佩戴於左耳或右耳。耳機初設為右耳佩戴。要改為左耳佩戴：

1   將耳掛從耳機聽筒杆上輕輕上提取下，如圖所示。

 
2   把耳機左右調轉。

3   將耳掛裝回聽筒杆，如圖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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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通话

功能

接聽來電

拒絕接聽來電

結束通話

撥出語音撥號電話

接聽第二個來電

操作步骤

按通話按鍵

長按任何一個音量按鍵直到鈴聲停止

按通話按鍵

按通話按鍵，等待語音提示

使用話機接聽（參照話機使用說明）

注意：H270耳機支援[免持]和[耳機]協定，能否使用通話功能取決於話機所支援的協定。詳情請參
閱相關話機用戶手冊。

注意：一些功能依據話機/網路功能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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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灯

耳机指示灯

紅色

紫色

藍色

耳机状态

充電狀態（電池電量低於70%）

充電狀態（電池電量高於70%）

充電完成

插入充电器时

注意：電池應在其壽命內一直使用。只有回收設施才可以將其取下。任何取下或更换电池的尝试将
损坏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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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灯

耳机指示灯

關閉

三次藍色閃爍

藍色恆亮

藍色/紫色快速閃爍

藍色快速閃爍

藍色慢速跳動

藍色慢速閃爍

紅色慢速閃爍

紅色恆亮

紅色快速閃爍

耳机状态

電源關閉

開啓/關閉電源

配對/連接模式

連接成功

接聽/撥出電話

已連接（正在通話）

待機（沒有通話）

閒置（未與話機連接）

正在連接

電池電量不足

没有插入充电器时

注意：在耳機通話或處於靜止狀態30分鐘後，指示燈停止閃爍進入節電模式，但耳機仍處於可用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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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提示

声音提示

遞增音

兩聲遞減音

鈴聲

按下音量按鍵發出短音

每60秒重複一次高/低音

無聲音提示；聲音品質下降

兩聲遞增音

耳机状态

開啓電源

關閉電源

有來電

音量水準（高、中或低）

電池電量不足

超出範圍

與話機連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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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机不能进入配对模式。

確保以前與耳機配對的裝置全部關閉。如果指示燈不呈藍色恆亮狀態，先關閉其他裝
置和耳機電源，等候10秒鐘，然後再打開耳機電源。稍候，當指示燈呈藍色恆亮時，
說明耳機已處於配對模式。

话机找不到耳机。

當話機尋找裝置時，確保耳機上的藍色指示燈恆亮（參見步驟3）。

耳机以前可以使用，但现在无法使用了。

確保話機開機，並開啓了話機上的藍牙功能（參見步驟2）。如果藍牙功能已關閉或只
是臨時打開，您可能需要重新啓動藍牙功能（參見步驟2），並將您的話機和耳機再次
配對（參見步驟3）。

疑难排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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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torola, Inc.
消費者權益辦公室
1307 East Algonquin Road
Schaumburg, IL 60196
www. motorola.com
www. motorola.com/Bluetoothsupport

1-877-MOTOBLU（摩托羅拉藍牙支持）
1-800-331-6456（美國）
1-888-390-6456 (聽力有障礙的人士請使用美國TTY/TDD服務)  
1-800-461-4575（加拿大）
400-810-5050（中國大陸地區）
886-2-2705-1811 (台灣)
852-2506-3888 (香港)

MOTOROLA和專門設計的M標誌均已在美國專利與商標局註冊。一些地區可能禁止或限
制使用無線裝置及其配件裝置。使用本裝置時，請遵守有關法律法規。藍牙商標的所有
權歸其所有者，摩托羅拉公司經授權後可以使用。其他所有產品或服務名稱的所有權均
歸其各自所有者。

© 2008 Motorola, Inc. 保留所有權利。

藍牙 QD ID: B014546
手冊編號: 68003561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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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torola產品上的這一標誌表明不可將該產品同家居垃圾一起處理。

請勿將行動話機或電子配件，如充電器或耳機和家居垃圾一起處理。

1300 138823
0508 668 676
1800 882 8828
1800 806 008
1800 1651 0415
1800 11 1211/3902 6686
02 3518666
021 5754533
04 9331080/08 9144146
0860 10 10 39
0212 317 45 95

澳洲

新西蘭 

新加坡

馬來西亞

菲律賓

印度

泰國

印尼

越南 

南非

土耳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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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指令符合声明

• 歐盟1999年5月公佈的基本要求及其相關規定。
• 所有其他歐盟相關指令。

  

以上是標準產品批准文號的示例。

您可瀏覽 www.motorola.com/rtte 網站查看產品的“1999/5/EC指令（R&TTE指令）符
合聲明”。要搜尋產品的DoC，請在網站上的“搜索”欄輸入產品標籤上的“產品批准
文號”。

產品批
准文號

摩托羅拉特此聲明，本產品符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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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(930322)

第十二條

經型號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,非經許可,公司、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

率、加大功率或變更設計之特性及功能。

第十四條

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；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,應立

即停用,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。

前項合法通信,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。

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、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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